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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降血壓藥物(口服) 

 降血脂藥物(口服) 

 降血糖藥物(不分口服及注射) 

 抗思覺失調藥物 

 抗憂鬱症藥物 

 安眠鎮靜與抗焦慮藥物 

 

 

 

實施藥品範圍 

核扣不同處方、同成分、同劑型之重複用藥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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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申報 
藥費 不納入計算 

處方(調劑)時病
人是否有餘藥 

無重複用藥 

是否符合提前
領藥規範 

否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是 

重複用藥判定流程_邏輯 

1.當次不計算重複用藥 
2.開藥日數併入總餘藥日數 

1.核扣重複日數藥費 
2.藥事服務費整筆核刪 



重複用藥判定流程_用詞解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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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否有餘藥 

 依病人領藥案件累計用藥日數、經處方（調劑）日期、就醫序號排序，逐筆
判斷處方（調劑）時病人當時之餘藥日數 

 是否符合可提前領藥規範 

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24條規定 

         (1)保險對象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者，須俟上次給藥期間屆滿前十日內  

             ，始得憑原處方箋再次調劑。 

 (2)保險對象如預定出國、返回離島地區、為遠洋漁船船員出海作業、國際
航線船舶船員出海服務或罕見疾病病人，得於領藥時出具切結文件，一
次領取該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總給藥量。特定治療項目代碼為(H8、HA、HB、HC、HD) 

 考量資訊時間差及病人提早就診等因素，非慢連箋案件提前十日內就醫領藥，暫

不計入重複用藥。 



特定治療項目代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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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複用藥判定流程_虛擬醫令1 

 R001：因處方箋遺失或毀損，提供切結文件，提前回診，且    

                 經院所查詢健保雲端藥歷系統，確定病人未領取所稱 

                 遺失或毀損處方之藥品。(列入檢核，若有重複用藥請說明) 

 R002：因醫師請假因素，提前回診，醫事服務機構留存醫師 

                 請假證明資料備查。(當筆不核扣，但領藥日數併入累算) 

 R003：因病情變化提前回診，經醫師專業認定需要改藥或調  

                 整藥品劑量或換藥者。(當筆不核扣，餘藥重新起算) 

 R004：其他非屬R001~R003之提前回診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 

                 提前領取藥品，提供切結文件或於病歷中詳細記載原 

                 因備查。(列入檢核，若有重複用藥請說明) 

 

上述虛擬醫令代碼R001~R004，應以醫令類別G申報，總量、單價及點數請填0 

特殊情況，請院所於病歷詳實記載，以利後續說明作業 

保險對象因處方箋或藥品遺失、毀損，就醫重複領取相同藥品，自即日起不予給付其費用(本署104年9月16日健保  

 醫字第1040033701號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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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複用藥判定流程_虛擬醫令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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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時程 

              層級 

費用季 
醫學中心、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、基層院所 藥局 

104年第1季 
 輔導 

輔導 
輔導 

104年第2季 

104年第3季 

同院核扣 
104年第4季 

同院核扣 105年第1季 
同院核扣 

105年第2季 

105年第3季起 跨院核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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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針對慢性病之降血壓(口服)、降血脂(口服)、降血糖(不分
口服及注射)、抗思覺失調、抗憂鬱症及安眠鎮靜與抗焦慮
(口服)等六類藥品同成分同劑型重複用藥採分階段行政核
減作業，時程如下： 



費用核扣_原則 

 依病人處方(調劑)日期歸戶排序，逐筆判斷病
人累計之用藥剩餘日數(>=12天)，依下列公式
核減： 

 重複用藥之藥事服務費＝該案件申請之藥事服
務費 

 重複用藥核減金額＝該醫令處方(調劑)用藥區間
與病人用藥剩餘區間重疊日數＊該醫令每日平
均藥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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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 

1日 

1月 

2日 

1月 

3日 

1月 

4日 

1月 

5日 

1月 

6日 

1月 

7日 

1月 

8日 

1月 

9日 

1月 

10日 

1月 

11日 

1月 

12日 

核扣 

起日 

用藥 

結束日 

10 9 8 7 6 5 4 3 2 1 

共12天 



費用核扣_對象 

      案件類型 
 
 
 
核扣對象  

院所自行調劑 交付藥局調劑 

一般案件、 

慢連箋案件 

同院所處方(調劑) 

重複用藥案件 

一般案件、 

慢連箋第1次 

同院所重複處方 

用藥案件 

慢連箋第2、3次 

(含以後) 

同院所處方 

由同藥局重複調劑 

用藥案件 

處方 
院所 

藥費 v v 

藥事 
服務費 

v 

交付 
藥局 

藥費 v 

藥事 
服務費 

v 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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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核扣_作業方式 

 每季第二個月初可透過VPN下載前季 

  特定藥品用藥重複明細暨說明表(.TXT 報表檔) 

  院所特定藥品用藥重複核扣醫令檔(.TXT原始檔) 

  院所特定藥品用藥重複說明上傳檔(.CSV說明檔) 

 

 院所可下載前述檔案說明個案重複處方原因，說明內

容符合常理可不歸屬重複處方或無法歸責於院所即暫

不核減，未說明者則逕以追扣方式行政核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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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表路徑_1 
 路徑: 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pe0000/iwpe0000s01.asp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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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表路徑_2 

 服務項目:醫療費用申報/申報案件相關檔案下載(舊) 
 服務項目:保險對象用藥管理/用藥重複案件檔案下載(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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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表路徑_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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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詢結果(檔案保留7天) 



報表說明_1 

 本方案提供兩種不同格式之檔案： 
REA0172.REA.TXT 及 REA0174.REA.TXT檔案為報表檔（圖一、二） 

REA0172_2.REA.TXT及 REA0174_2.REA.TXT (原始檔案及欄位說明檔 圖三、四) 

REA0172_3.REA.CSV檔案為上傳說明檔（圖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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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表說明_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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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REA0172.REA.TXT 特定藥品用藥重複明細暨說明表（報表檔）圖一 



報表說明_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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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REA0174.REA.TXT 特定藥品用藥重複案件藥事服務費核減明細表  圖二 



報表說明_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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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 REA0172_2.REA.TXT院所特定藥品用藥重複核扣醫令檔（原始檔案）圖三 

▼用藥重複明細欄位說明（圖四) ▼藥事服務費核減明細欄位說明 



院所特定藥品用藥重複說明上傳檔 
     REA0172_3.REA.CSV 

 

報表說明_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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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所特定藥品用藥重複說明上傳檔 
  （欄位說明檔）               

   欄位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欄位長度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  

  1.  辨識序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

  2.  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

  3.  季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

  4.  歸責醫事機構代碼                    10 

  5.  醫令代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

  6.  同院核減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

圖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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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-符合任一特定治療項目代碼 
91-提前10日以內 
00-重複用藥 
XX-無重複用藥日數 

報表說明_6_案例 



符合下列任一特定治療項目代碼，提前領藥註記A1 

H8: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預定出國，提供切結文件，一次領取2個月或3

個月用藥量案件。  

HA: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返回離島地區，提供切結文件，一次領取2個

月或3個月用藥量案件。  

HB: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已出海為遠洋漁船作業船員，提供切結文件，

一次領取2個月或3個月用藥量案件。   

HC: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已出海為國際航線船舶作業船員，提供切結文

件，一次領取2個月或3個月用藥案件。  

HD: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，罕見疾病病人，提供切結文件，一次領取2個

月或3個月用藥案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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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表說明_7_提前領藥註記A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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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資訊開放平台(http://data.gov.tw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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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成分同劑型資料_政府資訊開放平台1 

http://dat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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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成分同劑型資料_政府資訊開放平台2 



藥品代碼 參考價 
有效期間 

(起日) 

有效期間 

(迄日) 
英文名稱 分類分組名稱 

ATC 

CODE 

AB45279100 2.51 1040401 9991231 

"U-CHU" 

ZODEM 

TABLETS 

10MG 

ZOLPIDEM , 一般錠劑膠囊劑 , 10.00 MG N05CF02 

AC44463100 2.51 1040401 9991231 

SEMI-NAX F.C. 

TAB. 10MG 

"D.T" 

ZOLPIDEM , 一般錠劑膠囊劑 , 10.00 MG N05CF02 

AC44605100 2.51 1040601 9991231 

ZOLNOX F.C. 

TABLETS 

10MG 

ZOLPIDEM , 一般錠劑膠囊劑 , 10.00 MG N05CF02 

AC44684100 2.51 1040401 9991231 

ZOLMAN F.C. 

TAB. 10MG 

"S.C" 

ZOLPIDEM , 一般錠劑膠囊劑 , 10.00 MG N05CF02 

AC44826100 2.51 1040401 9991231 

ZOPIDEM F.C. 

TABLETS 

10MG 

"STANDARD" 

ZOLPIDEM , 一般錠劑膠囊劑 , 10.00 MG N05CF02 

AC45147100 2.51 1040401 9991231 

ZOPIM F.C. 

TABLETS 

10MG 

"S.T."(ZOLPIDE

M) 

ZOLPIDEM , 一般錠劑膠囊劑 , 10.00 MG N05CF02 

25 25 

同成分同劑型資料_政府資訊開放平台3 

同成分同劑型之定義係以本資料第19欄之分類分組名稱排除規格(最後1個逗點以後之文字，例如：ZOLPIDEM , 一般錠劑
膠囊劑 , 10.00 MG) 



疑義說明-署本部釋疑 

26 

本署104年6月9日、7月27日暨8月14日 

  函復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  藥師調劑處方如有可疑之點(如重複用藥、部分調劑等… 

   等)，應詢明原處方醫師確認後方得調劑，不得逕自部分 

   調劑或逕依原處方調劑。 

  為避免爭議，建議藥師保留原處方醫師之指示(如傳真修改  

   後之處方)或相關紀錄，以保障藥師之權益。 

 

 



參考資料-健保雲端藥歷系統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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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-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新增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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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-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新增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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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所回復方式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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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PN單筆填復_1-1 

 



院所回復方式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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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PN單筆填復_1-2 

 



院所回復方式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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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PN單筆填復_1-3 

 



院所回復方式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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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PN單筆填復_1-4 



院所回復方式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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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PN批次上傳_2-1 



院所回復方式-2 

35 

VPN批次上傳_2-2 



院所填報方式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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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PN批次上傳_2-3 



院所填報方式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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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PN批次上傳_2-4 



院所填報方式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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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PN批次上傳_2-5 

 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核扣明細檢核正確表 -- 臺北業務組 

  程式代號:REAI0175R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列印日期: 104/12/09 

  醫事機構簡稱:衛福部OO 

  醫事機構: 011OOOO010     年度: 104      季別: 3     收件序號: 2015120800000135 

  上傳檔案: REA0172.csv 

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  用藥重複核減總筆數:694     上傳正確總筆數:694    錯誤筆數:0 

 

 

說明：「院所說明」欄位未填具說明者視為同意核扣 



院所填報方式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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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回復 



相關訊息_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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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方案近期電子郵件訊息:(104/11/30) 

 
 

一、104年第3季用藥重複明細之路徑: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/醫療費用申報/申報案件相關檔案  

      下載，請自行下載參考；自104年第4季起可由(VPN)/保險對象用藥管理/用藥重複案件檔案下載。

二、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核扣方案Q&A及用藥諮詢聯絡窗口之路徑: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 

      首頁/下載專區/用藥管理。 

三、有關保險對象『領藥』後就醫重複領取相同藥品，本保險不予給付之作業說明Q&A，請參考本業 

      務組104年11月17日電子郵件。 

四、有關虛擬醫令代碼R001及R002之中文說明修訂及新增代碼R004之詳細資料，請參考本業務 

       104年11月3日電子郵件。 

五、本署已製作「重複用藥傷身，雲端藥歷守護您」之宣導海報，請逕自本署全球資訊網 

      (http://www.nhi.gov.tw)/「e化圖書館」/影音文宣/單張，下載運用。 

六、為提升病患用藥安全，避免重複用藥，旨揭資料請儘速下載，相關報表判讀如有疑義請逕洽費用 

      經辦人員。 

七、本業務組為協助院所檢視用藥重複明細相關報表，規劃辦理說明會議，貴診所如有意願參加，請 

      於104年12月7日前逕洽費用經辦人員報名，本組俟統計參加院所數後，擇期安排會議時間。 

http://www.nhi.gov.tw)/「e化圖書館」/
http://www.nhi.gov.tw)/「e化圖書館」/
http://www.nhi.gov.tw)/「e化圖書館」/
http://www.nhi.gov.tw)/「e化圖書館」/
http://www.nhi.gov.tw)/「e化圖書館」/
http://www.nhi.gov.tw)/「e化圖書館」/
http://www.nhi.gov.tw)/「e化圖書館」/


相關訊息_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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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複用藥無法領取藥品宣導: 

本署104/9/8已發新聞稿周知民眾 

本署104年9月16日健保醫字第1040033701號函及相關Q&A 

本署全球資訊網(https://www.nhi.gov.tw)/e化圖書館/影音文宣 

海報&單張 

廣播 

 

今日簡報下載路徑: 
健保署全球資訊網(www.nhi.gov.tw)/表單下載/臺北業務組專屬表單

/醫療/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核扣方案暨相關業務 

 

 





相關訊息_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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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訊息_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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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訊息_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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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訊息_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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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訊息_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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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 

用藥 

7/1 7/28 

7/1 28日 

7/23 

8/25 

8/20 

9/22 

28日 

9/12 

28日 

10/20 

28日 

重複
11日 

案例圖示 

領藥 

重
複
6
日 

重
複
6
日 


